附件3
2026年集中式光伏发电项目评审标准

	序号
	评审内容
	评审标准

	1
	前期工作
（满分40分）
	支持开发企业进一步深化前期工作，根据项目工作深度得分。取得环境影响评价批复、水土保持方案批复、地质灾害评估报告审查意见、压覆重要矿产资源查询结果表、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评审备案、用地（用海）预审、用地（用海）租赁合同（明确租金和支付方式）、支付租金凭证、防洪评价批复（如涉及）等支持性材料的，每取得一项得5分，最高得40分。

	2
	集成发展
（满分20分）
	支持光伏发电与油气、煤炭、煤电、储能、氢能等多能源品种一体化开发，与交通、设施农业、采煤塌陷地治理、生态环境保护、产业等领域深度融合，开发企业针对项目实际情况和所在地资源禀赋，编制集成融合发展方案，取得相应支持性材料。对光伏发电与其他领域集成融合发展匹配度进行综合评价，视情况得0-20分。

	3
	建设方案
（满分35分）
	开发建设方案内容完善，深度满足光伏项目行业技术标准规范。对开发建设方案完善度进行综合评价，视情况得0-5分。

	
	
	支持开发企业优化场区布局，科学合理排布。对布局方式、装机规模和用地（用海）面积充裕度和集约节约用地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，视情况得0-10分。

	
	
	光伏组件光电转换效率不低于22.3%，鼓励开发企业优先选用钙钛矿、异质结、BC等先进光伏组件设备，提升光伏发电效率和系统可靠性。支持通过自愿配置储能设施，提高项目自主调节能力。对项目设备选型、系统效率、发电出力等方面的科学性、合理性进行综合评价，视情况得0-10分。

	
	
	开发企业要结合新能源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政策，合理预测利用率和电价水平，科学开展经济性测算。对项目利用率、电价水平和收益率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，视情况得0-10分。

	4
	奖优罚劣
（满分5分）
	以全省“十四五”期间市场化光伏发电项目建成并网率为基准，依据项目所属驻鲁最高一级企业所有项目建成并网情况进行赋分。低于全省平均水平的，视情况得0-2分；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的，视情况得3-5分；首次申报的，得2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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